
客觀報導：名稱與實質的落差 

壹、 定義 
一、理論定義：超然中立、不含偏見、正確、平衡、公正的報導新聞。 
二、實務定義：一種名為「客觀報導」的報導形式。 

壹、 具體做法1 
一、 報導六何（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二、 事實與意見分開（事實、推論、意見）（新聞、特稿、評論） 
三、 呈現正反雙方意見 
四、 在報導中提出証據，証明報導為真 
五、 直接引述、使用引句 
一、 倒寶塔寫作2 
六、 第三人稱報導 

貳、 哲學基礎 
一、的五官可以看清外在世界，因此有問題就問（訪問）。 
二、人是理性動物，只要獲得充分完整資訊即可自行判斷真偽。 

參、 形成背景 
一、1833 年便士報：1.工業革命使報紙大量生產成為可能：讀者收入高、廣告主有

錢了。2.政黨報沒落，報紙客觀以求爭取最大銷數。 
二、1844 年電報發明。 
三、1848 年美聯社、美西戰爭。 

肆、 普及原因 
一、平衡即可不必細究真相，有助快速而大量生產資訊。 
二、立場中立有助於爭取更多讀者。 
三、倒寶塔寫作方便編輯刪稿。 

                                                 
1 Boyer(1981)訪問五十家報社編輯後，歸納六個客觀報導的原則：1.平衡而公正地呈現關於某議題
的各方面看法。2.報導的內容要正確(如：指出正確的消息來源)、符合事實。3.呈現所有主要的相關
重點。4.區分事實與意見，但視意見為事實的相關(relevent)要項。5.記者本人的態度、意見、涉入
感對報導的影響要減到最少。6.避免偏誤、怨懟和迂迴的說法。   
Tuchman(1972)則指出，記者常用下列四種方式表示客觀：1.呈現正反雙方的意見。2.在新聞報導中
提出證據，證明報導的內容屬實。3.合法使用引號(直接引述他人意見，讓事實自我表白)。4.把事實
依適當順序(倒金字塔)排列。 
彭家發（1994，159-169），則提出五個客觀性寫作的形式條件：忠於事實、正確性與可靠的消息來
源（可驗證性、檔案寫作）、平衡處理資訊、祛除偏見、完整性。 
羅文輝&法治斌（1993)，也提出四個客觀報導原則：1.採訪爭議性事件，應平衡報導爭議雙方或多方
的觀點∕2.報導中如果呈現對當事人不利的內容，應設法查證，並給當事人回應的機會∕3.遣詞用字
應平實，避免誇張、諷刺的詞句∕4.明確指出消息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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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oden (陷入兩難...) 的大作中提到: 】家慧今天是收到雞皮的簡訊才知道秋儀出車禍的事 由於...只有骨折

這句話是在下面 所以家慧看到秋儀出車禍在醫院這段的時候 就已經快被嚇死(家慧強調差點飆出眼淚) 並且用

一秒 20 下的速度 狂按自己的手機.. 希望快點看到後面的內容 於是..家慧的手機...半殘   



四、平衡避官司3。 

伍、 報導實例 
一、證據充分：1.水源區設校；2.伍澤元字條；3.販嬰疑案官司。 
二、下筆平實：1.肯定精確、存疑模糊；2.正面精確、負面模糊。 
三、平衡報導。 

貳、 反省批判4 
一、 總論：預設真實可鏡照，但真實實為建構（真實，只存在於公關人員到達之前） 
二、 報導六何 ：1.六何忽略了有何意義；2.報導片斷事實支離破碎、缺乏歷史脈絡；

3.只重事件、表象，未重根本、結構問題 （冰山理論）。 
三、 事實與意見分開：1.選取事實即是一種價值判斷、一種意見，顯見事實與意見

難以分開；2.倒寶塔寫作哪段寫在前即足一種價值判斷、且會揣摩編輯好惡。 
四、 呈現正反雙方意見：1.事實不只正反雙方（2100）（統中有獨的中華國協）；正

反並陳有利說謊者（麥卡錫、曾振農）。 
五、 在報導中提出証據，証明報導為真：1.舉證通常強化合法機關權威、有利既存

秩序；2.以既存秩序為同意底線、拒絕審查基本權力結構和特權。 
六、 直接引述、使用引句：1.引句可能斷章取義；2.消息來源可能利用或欺騙記者。 
七、 倒寶塔寫作：1.判斷哪一段重要就是主觀；2.不符合人類敘事結構。 
八、 第三人稱報導：偽裝中立、隱藏成見。 
九、 結語：記者淪為沒主見的、訓練有素的狗，易受操縱。 

陸、 運用之道 
一、 承認難以客觀，承認每人皆有偏見，然後力求降低偏見、儘可能客觀。 
二、 牢記客觀報導可能出錯的幾個環節，注意避免犯錯。 
三、 時時反省這樣的報導對誰有利、對誰不利、會傷害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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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羅文輝&法治斌(1993)指出，客觀報導可能在兩個階段使記者免於誹謗罪的威脅。第一個階段在於，
新聞刊登後，當事人滿意這種客觀報導，因此不會告記者誹謗；第二階段是，當事人如果提出誹謗告
訴，法官認為該客觀報導沒有構成誹謗，使記者免於罪責。但客觀報導能否在這兩個階段，使記者免
於誹謗罪的威脅，卻缺乏直接相關的學術研究。 
4客觀的實況：1.客觀作為一種自律的最低標準。2.客觀作為一種掩飾偏見的工具。3.客觀作為一種
逃避責任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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